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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綦江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

确认权限下放镇街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各镇人民政府，区级相关部门：

《綦江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确认权限下放镇街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綦江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对象

确认权限下放镇街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审核审批流程，压实镇街社会救助主体责任，实现“权责统一”，切实方便人民群众，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重点举措〉的通知》（渝委办发〔2020〕30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赋予经济发达镇部分区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决定》（渝府发〔2020〕32号）要求，决定将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确认权限以区政府委托方式下放到各镇街。为确保相关工作的有序有效推进，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改进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救助审核审批程序，优化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实行“谁受理、谁调查、谁审核、谁审批、谁负责”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确保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救助工作权责一致，推动救助工作向规范化、便捷化、高效化方向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放管结合、权责一致。对下放到镇街的城乡低保和特困人员确认权限事项，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责任机制，坚持“放管服”结合，权责统一，做到职责明确，责任落实，有责可查。

（二）坚持便民利民、提高效能。把服务群众放在第一位，围绕便民、利民、惠民，将镇街的管理权限与创新机制体制、转变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提升行政效能有机结合，加快建立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运作制度。

（三）坚持按标施保、动态管理。严格执行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审核审批操作规程，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定期核查，按标准发放保障金。巩固脱贫成果，坚持脱贫不脱政策，衔接乡村振兴。

三、职责分工

（一）区民政局：1．负责全区城乡低保和特困供养确认权限委托下放的方案制定、政策解答等工作；2．组织开展审批权限委托下放、社会救助业务培训指导；3．负责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4．负责对新审批低保及特困对象入户抽查、定期对审核审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依法纠正；5．负责低保、特困相关数据的收集、汇总、统计、上报及低保资金发放工作，编制社会救助资金预算，对接争取上级救助资金；6．负责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咨询、来电来访、举报核查等工作。

（二）各镇街：1．受理低保和特困人员救助申请；2．组织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入户调查、群众评议、公示公开、审核审批、备案等工作；3．负责低保及特困人员对象的复查复审、定期复核、动态管理等工作；4．负责对镇街低保及特困救助经办人员和村（居）协办人员进行业务培训；5．负责低保及特困数据的统计汇总、特困资金发放和一户一档档案管理工作；6．负责社会救助政策的宣传咨询、来电来访、举报核查等工作。

（三）各村（居）：1．建立和落实社会救助主动发现报告机制；2．协助镇街做好低保及特困申请对象的入户调查、群众评议等审核审批工作；3．协助镇街做好低保及特困对象的动态管理工作；4．协助镇街做好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工作。

四、申请审批程序

低保、特困确认权限下放后，各镇街要及时受理申请并严格按程序进行审批。申请审批程序为：申请受理→家庭经济状况调查信息核对→入户调查→群众评议→镇街审核审批→审批结果报区民政局备案→公开公示→资金发放。办结时间严格按照市级低保、特困相关审核审批规定执行。资金发放流程待预算一体化改革或下轮区对镇街财政体制制定后再行确定。

五、实施步骤

（一）先行试点，积累经验（2021年11月底前）

确认权限下放至打通镇。由区民政局与打通镇对接，做好权限下放的相关准备，认真开展试点，总结形成经验，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为全区权限下放做好铺垫。

（二）部分下放，过渡推进（2021年12月至2022年5月底）

确认权限下放至条件比较成熟的10个镇街。由区民政局与相关镇街做好对接和相关准备，并签订《行政审批事项委托书》。做好镇街管理员账号设置，确保权限下放工作顺利推进。

（三）完全下放，总结评估（2022年6月1日之后）

确认权限下放至剩余10个镇街。各镇街按照本方案组织实施，及时总结评估审批权限下放工作，提高工作水平。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镇街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逐级细化分解责任，配齐配强工作人员，确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真正让困难群众得到实惠。

（二）完善机制，强化保障。区民政局要持续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区民政局和各镇街适当补充镇街社会救助工作力量。区民政局要充分调研，结合实际完善申请审批规程，为全区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确认审批权限下放过程中各项工作的有序规范运行提供支撑。

（三）强化监管，依法履职。区民政局要加强对下放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开展业务培训和经常性检查，确保依法实施下放管理事项。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和各镇街要加大资金监管力度，确保资金安全。对权限下放过程中因探索、创新出现的非主观失误酌情减轻或免于责任追究；对工作中弄虚作假、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等违法违纪行为，按规定依法查处。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
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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